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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一條  學生申請轉至本系應依下列規定辦理： 
一、本系轉系申請與辦理時間，悉依本校行事曆與教務處公告為準。 
二、學生轉系應向本校教務處領表並完成申請。 
三、因系科調整，休學生無法於原系所復學修業時，得經輔導轉系修業。 

第二條  學生有下列情形之一者，不得申請轉至本系： 
一、在休學期間者。 
二、入學招生簡章明訂不得轉系者。 
 

第三條  申請轉至本系學生人數經教務處決定核准後公告。 

 第四條  申請轉系生若未依規定申請，視同放棄資格。 

第五條  本系得選擇在校歷年成績，作為學生轉系審查項目。轉系科審查小組由本系主任及教

師代表至少二人 擔任之，審查通過後公告。系上審查確定錄取的學生名單，由教務處

送交校長簽核後 公告。 

第六條  經核定轉系申請及核准轉系後之學分抵免規定，悉依本校相關規定辦理。  

第七條  本要點未盡事宜悉依本校學則、本校學生轉系科辦法及有關章則之規定辦理。  

第八條  本辦法經系務會議通過並經報備院務會議後公布實施，修訂時亦同。 


